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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国家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单位国家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单位

与报检员管理制度与报检员管理制度

目前，报验单位分为自理报验单位和代
理报验单位两种。

一、对自理报检单位的管理制度
（一）自理报检单位的范围
（二）登记备案的申请
（三）备案登记
（四）权利和义务
（五）异地备案制度



二．对代理报检单位的管理制度
（一）代理报检单位

指经国家质检总局注册登记，受出口货物生产企业的委托或受进出
口货物发货人、收货人的委托，或受对外贸易关系人等的委托，依法
代为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事宜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的境内企业法人。

（二）资格审核
应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执照经

营范围中列明有代理报检或与之相关的经营权；
2．注册资金人民币150万元以上；
3．有固定场所及符合办理检验检疫报检业务所需的条件；
4．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5．有不少于10名经检验检疫机构考试合格并取得《报检员资格证》

的人员；
6．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必备条件。



（三）注册登记
1．申请注册登记应提供的文件

2．注册登记程序

（四）对代理报检单位的管理
1．权利义务和责任

2．须遵守的其他规定

3．年审和变更登记



三．对报验员的管理制度
（一）报检员资格的取得

（二）对报检员的管理

（三）报检员的权利和义务

（四）报检员的调动和变更

（五）代理报检单位报检员的其他规定



第二节第二节 进进口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口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

一、进口货物报检的一般规定
（一）进口货物的报检范围

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实施检验检疫的；
2．对外贸易合同约定须凭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证书进行

结算的；
3．有关国际条约规定必须经检验检疫的；
4．国际贸易关系人申请的其他检验检疫、鉴定工作。

（二）进口货物检验检疫的工作程序
先放行通关后进行检验检疫



（三）进口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方式
1．进境一般报检
是指法定检验检疫入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人，持有关单证向卸货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申请取得《入境货物通关单》，并对货物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
2．进境流向报检

亦称口岸清关转异地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指法定入境检验检疫货物的收
货人或其代理人持有关证单在卸货口岸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获取《入境
货物通关单》并通关后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必要的检疫处理，货物调
往目的地后再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检验检疫监管。
3．异地施检报检

是指已在口岸完成进境流向报检，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该批进境货物的货
主或其代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
。

（四）进口货物报检的地点和时限
（五）人境货物报检应提供的单据
（六）人境货物报检单填制要求



二、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入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

（二）报检前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第十条规定：输入动物、动

物产品、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必须事先提出
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三）报检程序
（四）报检地点
（五）报检时应提供的有关证单



三、入境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报检
（一）种子、苗木
（二）水果、烟叶和茄科蔬菜
（三）粮食和饲料
（四）其他植物产品
四、木质包装的报检

（一）报验范围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五、入境废物的报检
（一）定义

是指以任何贸易方式和无偿提供、捐赠等方式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一切废物(含废料)。根据废物的物理特性及产生方式可分为：

1．固体废物
2．工业固体废物
3．城市生活垃圾
4．危险废物

（二）报检范围
（三）申请进口废物必须符合的条件
（四）报检程序
（五）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六、入境机电产品的报检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
（二）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管理范围内的机电产品
（三）进口许可证民用商品入境验证
（四）旧机电产品
（五）进口电池产品

七、进口汽车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进口法检汽车
（二）报检程序



八、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

（二）审批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九、进口食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包括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食品包
装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四）进口食品换证



十、进口化妆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化妆品指以涂、擦、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
(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或口腔粘膜，以达到
清洁、护肤、美容和修饰目的的产品。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十一、进口玩具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玩偶、玩具电动火车、填充的玩具动物、玩具
乐器、智力玩具、缩小的全套模型组件、组装成套
的其他玩具、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其他
未列名玩具等。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十二、进口石材、涂料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进口石材(《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编
码为2515、2516、6801、6802项下的商品)和涂料(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编码为3208，3209
项下的商品)。

（二）石材的报检程序及应提供的单据
（三）涂料的报检程序及应提供的单据



十三、鉴定业务的报检
（一）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
1．报检范围

外商投资企业及各种对外补偿贸易方式中，境外(包括
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以实物作价投资的，或外商投资企
业委托国外投资者用投资资金从境外购买的财产。
2．报检程序
3．报检应提供的单据

（二）残损鉴定
1．鉴定范围
2．申请鉴定的时间和地点

（三）申请鉴定时应提供的单据



十四、入境展览物品检验检疫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参加国际展览的入境展览物品及其包装材料、
运输工具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第三节第三节 出境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出境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

一、出境货物报检的一般规定
（一）出境货物的报检范围

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由出人境检验检
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
2．对外贸易合同约定须凭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证

书进行结算的；
3．有关国际条约规定必须经检验检疫的。

（二）出境货物检验检疫工作程序



（三）出境货物报检的时限和地点

（四）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五）《出境货物报检单)的填制报检单位应
加盖公章，并准确填写本单位在检验检疫机
构登记的代码。



二、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报检
（一）出境动物的报检

1．报检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的规定，“动物”是指饲养、野生的活动物，如畜
、禽、兽、蛇、龟、鱼、虾、蟹、贝、蚕、蜂等。
2．报检时间、地点及随附单据



（二）出境动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的报检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报检时间

4．报检应提供随附证单



三、出境植物及其产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1．贸易性出境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商品
)；
2．作为展出、援助、交换、赠送等的非贸易性出
境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非商品)；
3．进口国家(或地区)有植物检疫要求的出境植物
产品。 ，

（二）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四、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二）报检要求与程序

五、出口机电产品的报检
（一）出口电池的报检

（二）出口小家电产品的报检



六、 出口食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二）报检程序

七、 出口化妆品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八、 出口玩具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二）报检程序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九、 出口烟花爆竹的报检
（一）报检范围

（二）报检要求

（三）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十、 出口打火机、点火枪类商品的报检

十一、 出口小型气体容器的包装报检



十二、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性能检验及
使用鉴定的报检

（一）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性能检验的报检
（二）《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的使用
（三）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定的报检
（四）《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的
使用

（五）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报检时应注意事项



十三、出境普通货物运输包装容器的报检

十四、 出口纺织品标识的报检

十五、 市场采购出口货物及援外物资的报
检

（一）市场采购出口货物

（二）援外物资的报检

十六、 出境货物预报检



十七、 重新报检
（一）重新报检范围
1．超过检验检疫有效期限的；
2．变更输入国家或地区，并有不同检验检疫要求的；
3．改换包装或重新拼装的；
4．已撤消报检的。

（二）重新报检的要求
1．按规定填写《出境货物报检单》，交附有关函电等证明单
据；
2．交还原发的证书或证单，不能交还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第四节 进出境集装箱、交通运输工进出境集装箱、交通运输工

具检验检疫的报检具检验检疫的报检

一、进出境集装箱检验检疫的报检
（一）进境集装箱检验检疫的报检

（二）出境集装箱检验检疫的报检

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卫生检疫申报
（一）出入境船舶的检疫申报

（二）出入境航空器的检疫申报

（三）出入境列车、其他车辆的检疫申报

三、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的动植物检疫
（一）入境交通运输工具的检疫

（二）过境动物的运输工具的检疫

（三）出境运输工具的检疫



第五节第五节 出入境人员健康检查及出入出入境人员健康检查及出入

境健康申报境健康申报

一、入境旅客健康申报

二、出入境人员健康体检申请

三、国际预防接种的申请和预防接种禁忌证
明的申请

四、国境口岸及交通工具食品从业人员体检
申请



第六节第六节 出入境旅客携带物、伴侣动出入境旅客携带物、伴侣动

物邮寄物、快件的报检物邮寄物、快件的报检

一、旅客携带物的检验检疫申报

二、携带伴侣动物的申报

三、邮寄物检验检疫申报

四、出入境快件检验检疫申报



第七节第七节 出入境检验检疫签证通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签证通关与

放行放行

一、证单的法律效用
（一）是出入境货物通关的重要凭证
（二）是海关征收和减免关税的有效凭证
（三）是履行交接、结算及进口国准人的有效证件
（四）是议付贷款的有效证件
（五）是明确责任的有效证件
（六）是办理索赔、仲裁及诉讼的有效证件
（七）是办理验资的有效证明文件



二、检验检疫证单的签发程序及更改、补充
和重发

（一）检验检疫证单的签发程序
（二）证单的更改、补充与重发

三、申请签证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一）证书文字与文本
（二）签证日期和有效期
（三）签证流程



四、通关与放行
（一）入境货物的放行通关

入境货物在入境口岸本地实施检验检疫的，签发《入
境货物货物单》(三联)；需先在口岸放行，异地检验检疫
的，签发《人境货物通关单》(四联)。

（二）出境货物的通关放行
1．产地检验检疫，产地放行
2．产地检验检疫，口岸查验放行
3．对输往特殊国家的木质包装的放行

（三）《出境货物通关单)的有效期
（四）未列入《出人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

商品目录》出人境货物的通关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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